附件1


研究生会委员会选举办法
一、研究生会委员会（以下简称委员会）选举工作于每年九月新生入所后组织进行。现任委员会接受新一届委员会竞选申请，在广泛征求会员意见基础上，按照差额比例不低于20%的原则形成建议人选名单，报研究所团委、党委审批后，确定候选人名单，并提交研究生大会（以下简称大会）进行选举。
二、大会选举前，现任委员会应向全体会员发布正式通知，明确选举事项，包括选举流程、要求、时间、地点等。选举原则上要求全体会员参加，确因故无法参加者应至少提前2个工作日向现任委员会指定联系人提交书面请假申请。
三、委员会委员候选人名单按姓氏笔画顺序排列，实行差额选举，差额比例不低于20%。

四、选举前，候选人应就竞选职位进行宣讲，并对选举人提出的问题作出认真负责的说明和答复。
五、选举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。会员对候选人可投赞成票、反对票或弃权票；如需另选他人，可在选票预留空格内填写被推荐人姓名。
六、每张选票所选人数等于或少于应选名额的为有效票，超过应选名额的为废票。
七、候选人获得的赞成票须超过参与选举人数的半数方可当选。如得票超过半数者多于应选名额，则按得票数从高到低依次当选；如遇票数相等不能确定当选人时，应对票数相同的候选人重新投票，以得票多者当选。如当选人数少于应选名额，由现任委员会研究决定是否对不足名额另行选举；如当选人数接近应选名额，经研究决定可以减少名额，不再进行选举。
八、选举设唱票人、计票人、监票人各1名，共3名工作人员，由现任委员会提名，经大会表决通过后履行职责。候选人不得担任工作人员。
九、计票结束后，工作人员在选票上签字，由监票人向大会宣读计票结果，并将选举结果向全体会员宣布。

十、新一届委员会产生后，召开委员会会议，以等额方式无记名投票选举出主席和副主席各1名，并明确委员分工。
十一、新一届委员会向团委提交《关于研究生会委员会选举情况的报告》（附件3）。团委出具加盖公章的《研究生会委员会选举结果公示》（附件4）并公示，公示期不少于5个工作日。
十二、公示期间如无异议，公示期满后，由团委正式宣布选举结果。《研究生会委员会选举结果公示》原件由团委存档，复印件分别由研究生部和研究生会留存。
十三、新一届委员会应在产生后一个月内完成与上一届委员会的工作交接。交接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会议记录、工作计划、工作总结、换届文件、活动相关材料，以及活动照片、视频、物资等。
